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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令  
中華民國 110 年 6 月 18 日 

農牧字第 1100042840A 號 

修正「檢舉違反農產品生產及驗證管理法案件獎勵辦法」。 
附修正「檢舉違反農產品生產及驗證管理法案件獎勵辦法」 

主任委員 陳吉仲 

檢舉違反農產品生產及驗證管理法案件獎勵辦法修正條文 

第 一 條  本辦法依農產品生產及驗證管理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二十一條第二項規定訂定

之。 
第 二 條  檢舉違反本法規定案件經主管機關查證屬實並經裁處罰鍰有案者，依本辦法給予

獎勵。 
   前項所定獎勵方式包括檢舉獎金、獎牌或獎勵狀；發給獎金之檢舉案件，限於依

本法第二十二條至第二十四條規定裁處罰鍰確定者。 
第 三 條  主管機關應設置違反本法案件檢舉信箱、專線電話、傳真電話或機關網址，受理

檢舉事宜。 
第 四 條  檢舉人檢舉違反本法規定案件，得以書面、口頭、電話、傳真、電子郵件或其他

方式提供下列事項向主管機關檢舉： 
一、檢舉人姓名及聯絡方式。 
二、被檢舉人之姓名、名稱及地址。 
三、涉嫌違規之具體事項、違規地點及相關資料。 

   以言詞檢舉者，應由受理檢舉主管機關作成紀錄。 
第 五 條  依第二條第二項規定得發給獎金之案件，經查證屬實並經裁處罰鍰確定後，主管

機關得以不低於應繳納罰鍰百分之二十之額度，核發獎金予檢舉人。 
   主管機關發給獎金時，應請檢舉人提供足資證明身分之相關文件。 
第 六 條  同一案件，二人以上聯名共同檢舉者，其獎金應由全體檢舉人平均分配之；同一

案件，有二人以上分別檢舉者，其獎金應發給最先檢舉者；如無法分別先後時，平均

發給之。 
第 七 條  檢舉案件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適用本辦法之獎勵規定： 

一、檢舉人匿名或以不真實姓名檢舉。 
二、檢舉案件查無具體事證或與檢舉事證不符。 
三、主管機關或驗證機構已發現之違規行為。 

第 八 條  主管機關對於檢舉人相關資料應嚴予保密，並妥善保管。 
   主管機關認有必要時，得依職權或檢舉人之申請，洽請警察機關保護檢舉人之安

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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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九 條  主管機關應依上年度違反本法裁罰案件罰鍰金額百分之二十編列年度預算，作為

檢舉獎金。 
第 十 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本則命令之總說明及對照表請參閱行政院公報資訊網（http://gazette.nat.gov.tw/）。 

 
 


